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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应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全国无损检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５６）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国核电站运行服务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泰司检测科技

有限公司、河北省锅炉压力容器监督检验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君娇、沈功田、秦先勇、景为科、苑一琳、钱征宇、张健、章怡明、吴占稳、

王伟华、付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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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　超声泄漏检测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超声泄漏检测方法和结果评价。

本标准适用于工作介质为气体或液体的在用密闭设备或部件运行过程中的泄漏检测。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９４４５　无损检测　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

ＧＢ／Ｔ１２６０４．７　无损检测　术语　泄漏检测

ＧＢ／Ｔ２０７３７　无损检测　通用术语和定义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２６０４．７和ＧＢ／Ｔ２０７３７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４　方法概要

超声泄漏检测技术，是利用超声波技术探测泄漏的方法，具有操作简便、快捷、环保和低成本的特

点。对于充满流体的密闭设备，当其内部压强大于外部压强时，一旦发生泄漏，流体介质由于内外压差

的存在就会从漏孔冲出。当漏孔尺寸较小时，冲出的流体形成湍流，湍流在漏孔附近会产生一定频率的

声波，并可在空气中传播。声波振动的主频率与漏孔尺寸有关，当频率在２０Ｈｚ～２０ｋＨｚ时，人耳可听

到泄漏声，当频率大于２０ｋＨｚ时，为超声波信号。超声波具有很好的指向性，其强度随着传播距离的

增加而迅速衰减，通过借助专门仪器探测这些超声波信号的能量可以确定泄漏的部位和测量泄漏的大

小。图１为超声泄漏检测原理示意图，泄漏产生的超声波信号可通过探头被超声泄漏检测仪接收。与

大多数泄漏检测方法相比，超声泄漏检测方法的灵敏度较低，与被测设备的压力状况、泄漏孔尺寸、泄漏

孔位置与探头间距等因素有关，现有仪器的最大灵敏度为１×１０－３Ｐａ·ｍ３／ｓ，不适用于具有致命或危

险性物质的密闭设备的验收检测。

超声泄漏检测原理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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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狆１，狆２———压力，单位为帕（Ｐａ）；

犱 ———泄漏口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图１　超声泄漏检测原理示意图

５　安全要求

使用本标准的用户应在检测前建立安全准则。安全准则应至少包括：

ａ）　检测人员应遵守检测现场的安全要求，根据检测地点的要求穿戴防护工作服和佩戴有关防护

设备；

ｂ） 在进行检测时，应考虑设备器材可靠接地，避免打火危险，如有要求，使用的电子仪器应具有防

火防爆功能；

ｃ） 在高空进行操作时，应考虑人员和设备器材坠落等因素，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ｄ） 在检测环境为低温、高温等极端条件下，应考虑人员冻伤、烫伤、中暑等因素，采取必要的保护

措施；

ｅ） 在进行气压试验检测时，应制定特别的安全措施；

ｆ） 在线检测时，应避免安全阀过早或突然开启引起的危险后果，尤其是被检设备内储存有毒或易

燃、易爆等危害性介质。

６　人员要求

采用本标准进行检测的人员，应按照ＧＢ／Ｔ９４４５或合同各方同意的体系进行资格鉴定与认证，并

由雇主或其代理对其进行岗位培训和操作授权。

７　检测工艺规程

７．１　从事超声泄漏检测的单位应按本标准的要求制定检测工艺规程，其内容应至少包括如下方面：

ａ）　适用范围；

ｂ） 引用标准、法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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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检测人员资格；

ｄ） 检测设备和器材；

ｅ） 被检设备的信息：几何形状与尺寸、材质、设计与运行参数；

ｆ） 检测条件（温度、介质等）；

ｇ） 检测压力和保压时间；

ｈ） 检测表面准备；

ｉ） 检测时机；

ｊ） 检测程序和检测方法；

ｋ） 检测结果的评定；

ｌ） 检测记录表格和保存；

ｍ）检测报告格式和要求；

ｎ） 编制、审核和批准人员；

ｏ） 编制日期。

７．２　检测工艺规程的重要因素如下：

ａ）　检测设备型号；

ｂ） 表面状况（表面覆盖层）；

ｃ） 检测介质及温度范围；

ｄ） 人员技能要求（必要时）。

７．３　检测工艺规程的一般因素如下：

ａ）　标准漏孔型号；

ｂ） 检测压力；

ｃ） 保压时间；

ｄ） 扫查速度；

ｅ） 压力表；

ｆ） 系统灵敏度；

ｇ） 验收标准；

ｈ） 人员资格。

７．４　工艺规程应经验证，当重要因素或其他对检测灵敏度有严重影响的因素发生变化时，工艺规程应

重新验证。

８　检测设备和器材

８．１　压力表

８．１．１　量程

当泄漏检测采用刻度指示式和记录式压力表时，其量程应在检测压力的１．５倍～４倍的范围内，宜

为预期最大检测压力的２倍左右。

８．１．２　精度

除另有规定外，泄漏检测用压力表的精度不得低于１．６级。

８．１．３　位置

刻度指示式压力表应与被检设备直接连接，或从远距离处与被检设备连接，使检测人员在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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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观察到这些压力表。对于规定需要用一个或多个压力表的大型容器或被检系统，推荐采用可记录

式压力表，以替代多个指示式压力表中的一个。

８．１．４　校准

使用的指示式和记录式压力表每１２个月应至少校准１次。其测得的结果应符合所标明的精度，当

认为检测结果有误时，应重新校准压力表。

８．２　温度测量装置

温度测量装置应按相关要求进行校准。

８．３　标准漏孔

应使用经过校准的毛细管型漏孔，且具有与所要求的检测灵敏度相等或更小的泄漏率。

８．４　仪器

电子超声泄漏检测仪应能检测２０ｋＨｚ～１００ｋＨｚ频率范围的超声波信号，并采用下述一种或几种

方式来指示泄漏：

ａ）　仪表：仪器上的或附接于仪器上的仪表，以指针偏转、分段柱状图、分贝值、波形、频率值等形式

表示；

ｂ） 音响装置：能发出可听信号的扬声器或耳机；

ｃ） 灯光装置：能发出一种或多种颜色信号的指示灯。

９　检测程序

９．１　检测前的准备

９．１．１　资料审查

检测前应对被检测设备进行有关资料审查，为检测方案的制定和检测数据分析提供依据，资料审查

应包括：

ａ）　设备制造文件资料：竣工的整体结构图和重要部件结构图等；

ｂ） 设备运行记录资料：开停车情况、运行参数、工作介质、载荷变化情况以及运行中出现的异常情

况等；

ｃ） 检验资料：历次检验报告；

ｄ） 其他资料：修理和改造的文件资料等。

９．１．２　现场勘察

如有可能，被检设备周围应避免有其他可能产生淹没泄漏信号的环境噪声或系统噪声的设备存在，

如存在应停止这些设备的运行或降低其产生的噪声。

９．１．３　检测压力

根据现场情况确定检测条件，建立检测人员和加压控制人员的联络方式。最大检测压力不应超过

被检设备设计压力的１．１５倍。检测之前，检测压力应至少保持１５ｍｉｎ。

９．１．４　检测温度

检测时的温度，应符合被检设备耐压等试验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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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检测系统校准

９．２．１　预热

在校准前，仪器应先通电预热，预热的最少时间应按照仪器制造商的规定。

９．２．２　标准漏孔大小

除另有规定外，８．３中标准漏孔的最大漏率犙 为１×１０－２Ｐａ·ｍ３／ｓ。

９．２．３　扫查速度

标准漏孔应连接到一个可调节压力的气源，并设定压力以供测试使用。用检测仪（探头）可允许的

最大扫查间距直接对准标准漏孔，当检测仪（探头）扫过标准漏孔时，应注意检测仪器指示信号的变化，

扫查速度应不超过能检出标准漏孔漏率为犙 时的速率。

９．２．４　响应时间

在系统校准时，应观察出现一个指示信号以及使仪器输出达到稳定时所需要的时间，通常希望这个

时间尽可能短，以减少确定泄漏位置所需的时间。

９．２．５　校准频度和灵敏度

除另有规定外，检测系统的灵敏度应在检测前、检测后以及检测过程中至少４ｈ内分别进行一次校

准。对于检测过程中或检测后的校准，如果仪器指示表明系统不能检出标准漏孔要求的泄漏，则从上一

次合格的校准以后所有检测的部位均应重新进行检测。图２为检测系统灵敏度校准示意图。

图２　检测系统灵敏度校准

９．３　检测时机

需与用户确定检测时机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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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检测

９．４．１　扫查距离

按照９．１．３规定的时间保压后，检测仪（探头）扫过整个被检表面。扫查距离应不超过满足９．２．３中

确定的最大扫查速度的距离。

９．４．２　扫查速度

最大的扫查速度应按９．２．３确定。

９．４．３　泄漏显示

泄漏的显示或检出按照８．４所述的方式实现。

１０　检测结果评价

１０．１　泄漏

除规范、标准或合同另有规定外，若检出的漏率不超过１×１０－２Ｐａ·ｍ３／ｓ的允许漏率，则该被检测

的区域应可接受。

１０．２　返修和重新检测

当检测出不可接受的泄漏时，应标出泄漏的位置，由用户确定对泄漏处的处理或返修。所有经返修

的部位，应按本标准的要求重新进行检测。

１１　检测记录和报告

１１．１　检测记录

应按检测工艺规程的要求记录检测数据和有关信息，记录内容应至少能够支撑检测报告中的内容，

并按法规、标准和（或）合同要求保存所有记录。

１１．２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应至少包括如下内容：

ａ）　委托单位；

ｂ） 执行与参考标准；

ｃ） 工艺规程编号和版本；

ｄ） 被检设备的名称、编号、制造单位、设计压力、温度、介质、最高工作压力、材料牌号、公称壁厚和

几何尺寸等；

ｅ） 采用的方法或技术；

ｆ） 检测方法或技术方案的示意图（必要时）；

ｇ） 检测设备和器材；检测仪器、标准泄漏孔和材料识别号；

ｈ） 压力表的型号、量程、精度和编号；

ｉ） 温度测量设备及其编号；

ｊ） 检测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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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检测压力和保压时间；

ｌ） 检测数据；

ｍ）检测结果；

ｎ） 检测人员、报告编写人和审核人签字及资格证书编号；

ｏ） 检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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